
版號：227LQ06102026表28-3-1(113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9.790.041.700.0119.210.520.160.8816.0316.602.802.2660.21

第2分位 28.230.030.180.005.880.020.130.904.0958.301.500.7371.77

第3分位 26.900.020.160.003.950.010.080.882.6963.851.230.2373.10

第4分位 25.960.010.130.003.070.010.050.812.2866.461.070.1574.04

第5分位 26.800.010.130.002.760.010.040.761.9366.391.050.1373.20

第6分位 27.340.010.110.002.620.000.030.701.9566.001.110.1372.66

第7分位 28.770.010.100.012.680.000.030.661.3965.041.170.1471.23

第8分位 30.200.000.080.012.810.000.030.640.9863.901.180.1669.80

第9分位 34.090.000.090.002.820.000.050.640.7560.151.210.2065.91

第10分位 36.950.000.190.024.370.000.080.550.5655.961.140.1963.05

合    計 30.500.010.290.015.020.060.070.743.2658.261.350.4369.5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